数字出海服务及国际数据合作生态构建
采购需求书

一、项目背景
在数字经济成为国际竞争关键领域、全球数据规则加速演进的背景下，推进数据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，是服务国家制度型开放战略、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。上海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和数据要素配置的重要枢纽，亟需系统梳理国际规则、完善公共支撑能力、强化企业出海服务与合作载体建设，支撑数字企业高质量“走出去”。
二、服务内容
（一）国际数据规则与制度综合分析服务
1.国际数字贸易与数据跨境规则梳理服务。系统梳理DEPA、CPTPP、APEC CBPR、RCEP、经合组织及沪港、沪新等多双边或区域性国际合作机制中的数据条款，形成国际数字经贸规则数据条款对照分析报告与数据规则要点清单，为本市数据领域制度型开放提供决策支持。
2.重点国家和地区数据制度跟踪分析服务。聚焦美国、欧盟、中东、中亚、东南亚等重点出海区域，系统跟踪其数据保护、跨境传输和数字服务监管制度，形成不同国别或地区的数据制度分析成果，汇总形成企业合规关注要点参考材料，为本市企业出海合规布局提供参考依据。
（二）服务设施与标准衔接支撑体系研究服务
3.数据跨境服务设施建设支撑服务。围绕数字企业“走出去”的共性需求，系统梳理国际数据合作所需公共支撑能力，结合本市现有平台和资源基础，形成数据跨境服务设施分析报告，明确运行逻辑、功能模块和协同机制，有效支撑本市数据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布局。
4.跨境数字身份合作支撑服务。围绕数字企业出海过程中对身份识别和信任互认的现实需求，系统梳理跨境数字身份相关国际实践和合作模式，形成跨境数字身份合作路径分析报告，为沪港、沪新等国际合作探索提供参考。
5.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标准体系支撑服务。围绕数字出海和数据跨境重点环节，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标准体系建设情况，形成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标准实践与国际衔接情况总结，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体系化引领夯实基础。
（三）成效评估与模式推广服务
6.数据领域国际化成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服务。围绕上海数据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实践，构建一套国际化成效评估指标体系，明确指标内涵、统计口径和数据来源，用于持续跟踪和成效评估，支撑上海打造数据领域国际化品牌效应。
7.数字企业出海实践案例汇编服务。围绕本市数字企业出海中智能化创新、数字化合规、规则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实践探索，征集并整理一批典型出海案例，形成一本案例汇编成果，总结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做法，推动行业示范引领。
8.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场景挖掘支撑服务。建立国际数字合作场景的常态化挖掘和跟踪机制，形成重点国际合作场景清单，总结本市在国际合作中的成熟路径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国际合作模式。
（四）生态营造与人才培养服务
9.数字出海交流合作服务。围绕上海打造数字企业出海服务高地的目标，聚焦国际数字经济合作、数字企业出海等主题，举办150人规模以上活动，形成会议方案、成果发布材料及总结报告等完整成果。
10.数字企业出海生态营造支撑服务。结合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和出海方向的实际需求，围绕数据跨境、合规管理和区域规则解读等主题，线上线下相结合，组织系列专题沙龙或研讨活动，形成系列活动纪要和成果汇总材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11.数字出海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支撑服务。围绕数字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关键能力需求，系统构建数字出海人才培养课程体系，面向出海企业高管、合规专员、业务人员等，组织系列专题培训或研修活动，支撑上海夯实数字出海人才基础。
三、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。
四、供应商及人员要求
1.团队配置及驻场要求：供应商须组建不少于5人的专属服务团队，明确项目经理、专职支撑人员及核心执行人员的岗位配置与职责分工（核心执行人员不少于3人）。
2.资质经验：
项目经理须为企业中高管理层，满足以下要求的优先考虑：1）硕士及以上学历，2）具备高级职称，3）具有3年及以上数据治理、数字化转型咨询、国际合作等项目管理和实施经验。
核心成员具备1年及以上数据治理、数字化转型咨询、国际合作等项目实施经验的优先考虑。
3.项目经验：项目团队应熟悉数据领域国际规则和本市数据工作情况，具备国际合作研究、企业出海服务和会议组织经验，能够按要求高质量完成支撑、交流及实施任务。
五、付款方式
合同签订生效且采购人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金额的50%。验收通过且采购人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金额的50%。
六、成果交付
1.全年形成国际数据规则与制度综合分析相关报告1套（每季度1份，共4份）。报告主要内容包含国际数字经贸规则条款对照分析及要点清单、重点国家/地区数据制度分析（不少于5个）及企业合规关注要点参考，为本市数据领域制度型开放及数字企业出海合规布局提供参考依据。
2.形成数据跨境服务设施与数字化国际标准支撑相关报告1套（每季度1份，共4份）。报告主要内容包含国际数据服务设施建设方案（功能模块、运行逻辑、协同机制）、跨境数字身份合作路径分析及应用建议、数字出海领域标准实践与国际衔接情况总结。
3.形成数据领域国际化成效与模式实践相关报告1套（每季度1份，共4份）。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化成效评估指标体系、数字企业出海实践案例汇编（不少于20个）、国际数字合作场景清单及可复制推广的合作模式总结。
4.形成数字出海生态营造与人才培养系列活动成果。成果汇总主要内容包含专题交流活动方案、纪要及成果汇总（20场以上）、数字出海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及培训活动成果材料（5期以上）、国际数字合作论坛活动成果（2场，每场规模150人）。
七、验收要求
中标供应商应当提交项目对应的服务成果，并向采购人提出验收申请，由采购人自行组织成果验收。
八、服务要求
能够及时响应甲方对项目内容、质量、时间上的要求。
九、报价要求
1.投标报价应包含达到合同验收要求及完成所有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。
2.供应商必须针对本需求文件里涉及所有的服务及相关货物（如有）进行报价，不能只对部分服务及货物进行报价。
